
证券代码：600280 证券简称：中央商场 公告编号：临 2025-053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1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3,90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提

供的担保余额：1,240.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担保对象
2

被担保人名称 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2,830.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其

提供的担保余额：1,572.00万元

2、连云港市中央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为其提供

的担保余额：670.00 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55.00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170,015.99

对外担保总额占母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71.06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 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对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的担保额度审批情况

2024年 10月 2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 年 11月 20日，

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预计 2025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为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亚百货”）提

供最高额借款担保额度 46,0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此担保额度将于 2025

年 12月 31日到期）。

2025年 10月 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5年 11月 21日，

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预计 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新亚百货提供最高额借款担保额度 46,000.00 万元，担

保期限为一年（此担保额度将于 2026年 12月 31日到期）。

公司为新亚百货在工商银行淮安分行办理总额 3,900.00 万元的借款提供担

保，本次担保为贷款延期担保，延期期限不超过一年，担保办理完成后，公司已

累计为其提供担保金额为 44,760.00万元，均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

上述额度内可循环使用，具体担保内容、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以公司与中国工商

银行淮安分行签订的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二）公司、连云港市中央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对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

限公司的担保额度审批情况

2024年 10月 29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 年 11月 20日，

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预计 2025年度对外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为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徐州百大”）提



供最高额借款担保额度 15,0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此担保额度将于 2025

年 12月 31日到期）。

2025年 10月 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5年 11月 21日，

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预计 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徐州百大提供最高额借款担保额度 15,000.00 万元，担

保期限为一年；同意连云港市中央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百货”）

为徐州百大提供最高额借款担保额度 3,500.00万元，担保期限为一年（此担保额

度将于 2026年 12月 31日到期）。

公司及连云港百货为徐州百大在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办理总额 2,830.00 万元

的借款提供担保，本次担保为贷款延期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担保办理完

成后，公司已累计为其提供担保金额为 13,428.00万元，连云港百货为其提供担

保金额为 2,830.00万元，均在公司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上述额度内可循环

使用，具体担保内容、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徐州分行签订

的担保合同约定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0月 3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

司关于预计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7）、2025

年 2月 2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5-007）、2025年 10 月 3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公司关于预计 2026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42）。

（三）担保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为新亚百货在中国工商银行的 3,900.00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担

保方式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公司及连云港百货为徐州百大在中国工商银行的 2,830.00 万元流动资金借

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以双方签订的协议为准。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临时股东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无需重新提交公司董事

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金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8001394470188

成立时间 1994年 6月 30日

注册地 江苏省淮安市淮海东路 142 号

注册资本 11,90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后方可经营）；卷烟、雪茄烟零

售（凭许可证经营）；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销售；百货综合零售；电

梯设备维修；停车服务等。

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比例 41.97%，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比例 29.90%，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7.34%，少数股东

持股比例 0.79%；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中商

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288,208.92

负债总额 170,149.12

资产净额 118,059.80

营业收入 25,918.41

净利润 5,940.60

（二）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戴启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300704046779W

成立时间 1993年 6月 23日

注册地 江苏省徐州市大桐街 125号

注册资本 10,0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保健食品、音像制品、家用电器、安防监控设

备、电子显示屏、办公用品、中央空调、电子产品、音响设备、家具、

服装、鞋帽、化妆品、体育用品、珠宝首饰等。

关联关系
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99.28%股权，少数股东持有 0.72%
股权；公司持有南京中央商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108,297.88



负债总额 64,346.66

资产净额 43,951.22

营业收入 4,052.84

净利润 -2,727.50

新亚百货、徐州百大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

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的担保内容、担保额度、担保期限及担保方式最终以相关协议实际

约定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认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形成集团内资

源共享的融资平台，支持控股子公司运营及经营发展，有利于融资稳定，本次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 年 11月 30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170,015.99 万元，占母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1.06%，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169,960.99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55.00万元。

公司对外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55.00万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徐州中央百货

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行为，发生于本

公司收购徐州中央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前）。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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